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枣人社字〔2021〕16号

关于转发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
印发<山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协议仲裁审查

规定的通知>》的通知

各区(市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枣庄高新区党群工作部：

现将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《山东省劳动人

事争议调解协议仲裁审查规定的通知》(鲁人社字〔2021〕109号)

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实际提出以下意见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是要健全调解协议仲裁审查工作机制。把调解协议仲裁审

查工作作为强化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争议调处功能、实现劳动

人事争议就近就地化解、提升调解工作效能的重要举措，严格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、《劳动人事争议仲裁

办案规则》、《企业劳动争议协商调解规定》和《山东省劳动人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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争议调解协议仲裁审查规定》的要求，本着简便快捷的原则对调

解协议仲裁审查申请优先审查、优先立案、优先审理，不断健全

高效审查工作机制。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，做好《山东省劳动人

事争议调解协议仲裁审查规定》的公示公开和宣传解读工作。在

各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立案接待窗口和基层调解组织工作场

所以适当方式向当事人告知调解协议仲裁审查程序及需要提交

的材料，方便双方当事人。

二是要规范调解协议仲裁审查办理程序。对于当事人提起调

解协议仲裁审查的，仲裁委员会应当及时受理，视情况作出受理

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书面通知当事人。调解协议仲裁审查，

可由一名仲裁员独任审查，必要时也可开庭审理。对受理的调解

协议经仲裁审查符合规定的，应当制作仲裁调解书。仲裁调解书

的内容，应当与调解协议及调整、补充、补正条款相一致。对于

不符合制作调解书的，应当制作仲裁决定书，并书面告知当事人

不予制作仲裁调解书的理由。

三是要严格规范办理时限。对于调解协议仲裁审查的申请，

应当在五个工作日内办结。因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的，经仲裁委员

会主任或仲裁机构负责人批准，可延长五个工作日。要提高工作

效率，本着“一次办好”的原则，能一次办好的，争取当日受理、

当日审理、当日办结。不能一次办好的，在规定的办结时限内，

尽最大限度缩短办结时间。

四是要不断创新服务方式。本着方便快捷高效的原则，不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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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新方式方法，努力提高调解协议仲裁审查质效。建立仲裁机构

与基层调解组织沟通联系网络，积极探索采取流动仲裁审查、网

上仲裁审查等方式，为当事人提供便捷的服务。

在贯彻执行过程发现的问题和情况，请及时与市劳动人事争

议仲裁院联系。

附件:《山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协议仲裁审查规定的通知》

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年 4月 1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（联系单位：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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